












附件一：关于提前兑付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公司债券的议案 

“14永安国投债”债券持有人： 

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

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的“2014 年永

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”（银行间市场简称

“14永安国投债”、代码“1480218.IB”；交易所市场简称“PR永国投”、

代码“124656.SH”），期限 6 年，票面利率为 8.78%。 

公司有意向拟将上述债券的本金于 2018 年提前兑付，现将本次

提前偿还债券方案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债券基本情况 

2014 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

1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10 亿元。 

2、债券期限：6 年期。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，即在债券

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 年末，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5%、25%、

25%、25%的比例提前偿还债券本金。 

3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，票面年利率为 8.78%。 

4、起息时间：2014 年 4 月 17 日。 

5、还本付息时间：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。本期债券同时设置

本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即于 2017 年—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7 日分别偿

付本金的 25%、25%、25%和 25%。最后四年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



付本金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首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

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6、债券担保：发行人将其拥有的位于永安市城区的商业、办公、

住宅等用途的部分投资性房地产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。 

7、信用级别：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时本期

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级，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为 AA-级。根

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13 日出具的《2014 年永安市

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》

（鹏信评【2017】跟踪第【341】号 01），将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调

高至 AA+级，发行人长期主体信用级别调高至 AA 级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完成“14 永安国投债”2015-2018 年度本息

兑付工作，“14 永安国投债”剩余未到期本金为人民币 5 亿元。 

二、变更后兑付兑息方案 

为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利益，发行人秉持公平公正原则，现提

前还款方案如下： 

1、提前兑付日：不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具体兑付时间另

行公告通知。 

2、还本付息方式：一次性还本付息。 

如本次议案通过，发行人或发行人指定的第三方机构将于约定

时间提前对本期债券进行兑付。 

以上议案，现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核。 



附件二：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度 

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代理委托书 

 

兹全权委托   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参加2014

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度第一次债券

持有人会议，审议并就表决《关于提前兑付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

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和提交表决票。委

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。 

如委托人未作出指示，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。 

 

委托人（法人债权人盖章）： 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（自然人填写）： 

委托人证券账号： 

委托人持有本期债券张数（面值100元为一张）： 

 

受托人（签字）： 

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受托人邮箱： 

委托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三：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 

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

 

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关于提前兑付2014年永安市国

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公司债券的议案 

   

 

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： 

持有债券张数（面值100元为一张）： 

债券持有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

 

代理人（签字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说明： 

1.请就表决事项表示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，并在相应栏内画“√”，只能表示

一项意见； 

2.本表决议复印有效； 

3.未选、多选、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、未决的表决票、表决票上的签字或者盖

章部分填写不完整、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

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记为“弃权”。 



附件四：关于豁免《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持有

人会议规则》第二十六条的函 

 

我公司决定出席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

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并对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行使表决权。 

我公司认为《关于召开2014年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

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公告》（下称“《会议公告》”）所载明的“召开方式：

现场会议与非现场会议相结合”及“表决方式为现场记名方式或通过通讯方式书面投

票表决”，虽与《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

（下称“《会议规则》”）第二十六条“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

表决”的规定不一致，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不影响会议的正

常召开和对参会债券持有人表决资格和所持表决比例的认定，且不影响我公司对本

次会议的议案做出决策。因此，我公司同意豁免《会议规则》第二十六条“债券持有

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”的规定，同意本次会议按照《会议公告》

载明的方式进行。 
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同意：本次会议按照《会议公告》载明的方式召开及表决，

无须按照《会议规则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现场会议形式及现场投票表决进行。上述

同意并未损害我公司作为债券持有人的权益，亦不影响我公司对表决事项的决策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（公司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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